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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睿德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7.28”一般坍塌事故调查报告

2021年7月28日23时许，北京睿德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鸡西西站站房东侧进行室

外管网施工时发生一起土方坍塌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26万元。
2021年8月5日鸡西市应急局指挥中心，接到北京睿德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举报，

2021年7月28日晚23时许，在鸡西西站柳毛乡高铁站发生一起伤亡事故，死亡1人。经核实
事故确实存在后，根据《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和《黑龙江省
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请示鸡西市人民政府同
意，成立了由市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市人社局、市总工会、市住建局、恒山区政府等部
门联合组成的事故调查组，全面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工作。同时，事故调查组邀请市纪委监委
介入参与事故调查处理工作，并聘请了有关专家参与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

则，通过现场勘验、技术鉴定、调查取证和综合分析，查清了事故发生的经过、事故抢险救

援经过和直接经济损失，委托专家组对事故原因进行了技术鉴定，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

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及整

改措施建议。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单位基本情况

北京睿德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11月17日，法定代表人 殷田月；注册资

产2000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7MA01XABW7P，工商注册号：

110117029871816，安全许可证件编号：（京）JZ安许证字[2021]038685,建筑业企业资

质证书编号：D311587638。注册地址是夏各庄镇马各庄南街83号20473，登记机关为北京

市平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经营范围及许可范围：建筑施工、施工总承包、专业分包、劳务

分包、建筑工程项目管理、城市园林绿化、租赁建筑工程机械等一系列经营范围；企业类型

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救援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1年7月28日23时许，北京睿德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鸡西西站站房东侧进行管

网施工作业时，天突然降雨，负责人白永富立即喊管网施工工人停止施工，当时左国民和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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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军在管沟内平整沟底，听到负责人白永富说停止施工后，测量员吴德柱就去取测量仪去

了，沟内齐耀军和左国民两人准备上来，当时齐耀军已经踩到管道上面准备上来，左国民说

我把铁锹拿着就上来，这时沟槽边坡土方突然坍塌，导致两人不慎被土方掩埋。

（二）事故抢险救援经过

项目负责人白永富在看到沟槽土方塌方后，工人齐耀军、左国民被掩埋，立即喊测量员

吴德柱过来一同跳到沟槽内抢救两人，先用双手挖土，随后用铁锹铲土进行挖掘，并拨打

120急救电话，先将齐耀军（轻伤）挖出后被120急救车送往医院，随后左国民（死亡）也

被挖出并送往鸡西矿总医院进行急救，后经医生确认左国民死亡。

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一）人员伤亡情况

死者：左国民，男，60岁，身份证号码：132624********7510，户籍所在地：河北省

承德市平泉县杨树岭镇三座店村五组261号，系北京睿德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室外管网施

工队，力工。

（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1986）等标准和有关规定统

计，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126万元。

四、事故原因和性质

    事故调查组依法调取了有关单位的资质文件和施工资料，对事故涉及的相关人员进行了调

查询问，并聘请黑龙江龙煤矿业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鸡西分院相关专家进行论证和技术

分析，认定了事故原因及性质。

（一）直接原因

事故直接原因是：管网沟槽施工时未按《雨水管道工程雨季期间专项施工方案》要求设

置地表排水沟，降雨时未及时观察边坡稳定情况导致土方坍塌。

（二）间接原因

1、工程作业施工前，未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因沟槽周边回填土松散、土体不稳定，土

方受雨水浸后回填土方瞬间发生坍塌。

2、未对沟槽边坡采取防坍塌支护及监控量测，雨季施工防护措施不到位。

3、施工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安全管理人员未认真履行安全监管职责，作业时现

场监护人员未在现场严格监督。

（三）事故的性质

鉴于上述原因分析，根据安全生产法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事故调查组认定，该起事故

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处理建议

根据《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调

查组依据事故调查核实的情况和事故原因分析，认定下列人员和单位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并

提出如下处理建议：

（一）建议给予行政处罚和企业追究的人员

1、白永富，北京睿德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负责公司全面安全管理工作，没

有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对从业人员安全监督管理不到位，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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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导致事故发生，对事故负有主要管理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

五条第一项之规定，由鸡西市应急管理局给予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行政处罚。

2、张玉山，北京睿德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安全员，负责公司日常安全管理工作，对

作业现场安全监管不到位，建议北京睿德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解除张玉山安全员职务。

（二）建议给予党政纪处分或组织处理的人员

1、苗静，恒山区应急管理局局长助理，接到恒山区公安分局报告后，未按程序上报事

故，工作不严不细，履职不到位，建议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恒山区纪委监委调查处理。

2、胡东琦，恒山区柳毛乡政府副乡长，日常对恒山区柳毛乡鸡西西站施工项目监督检

查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恒山区纪委监委调查处理。

 （三）对事故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北京睿德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未能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有

关规定，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由鸡西市应急管理局对北京睿德市政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处人民币叁拾万元整的行政处罚。

六、事故防范及整改措施建议

该起事故发生在三年专项整治活动攻坚年和全省专项整治“三违”活动期间，给人民生

命财产带来了损失，造成了较大社会影响，教训深刻。为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事故调查

组结合调查的情况，针对事故中暴露的问题，提出如下整改措施建议：

（一）北京睿德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要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建立层层

安全生产责任制，责任落实到人。建立和完善安全生产技术管理制度，并监督落实到施工现

场。特别要落实企业负责人、项目负责人现场带班制度，保证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组织协调到

位，确保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落实到位，务必将安全技术交底工作落到实处，督促从业人员严

格执行各类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及安全操作规程，加大安全检查力度，对于危险性较大的分部

分项工程作业，必须安排专职安全生产管理管理人员进行现场监督，及时发现并消除各类事

故隐患，坚决遏制同类事故再次发生。

（二）北京睿德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要加强对施工现场管理，要严格按照施工组织设

计和各项施工方案来进行施工，加强安全监督检查，要求并监督施工人员严格按照施工组织

设计和施工方案进行施工。特别要加强模板支护和雨季施工作业的管理。现有在建工程必须

全面停工进行整顿，立即开展一次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对排查出来的安全隐患进行风险

评估，制定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整改措施消除隐患，自觉规范建筑施工安全生产行为，

严守法律底线，确保安全生产。

（三）各县（市）区政府和有关部门特别是事故发生所在地恒山区政府要深刻吸取事故

教训，强化企业安全生产属地管理。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强化底线思维、红线意识，大

力推进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安全生产工作实行管行业必须管安

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强化和落实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与政府

监管责任，建立生产经营单位负责、职工参与、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的机制。要

完善和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层层压紧

压实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及时分析研判安全风险，紧盯薄弱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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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有力有效防控措施，强化责任、严格落实事故信息报告制度，建立健全事故报告工作机

制，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牢牢守住安全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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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8”坍塌事故调查                 

             2021年10月19日


